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宜昌城区货车通行管理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缓解宜昌城区（含夷陵区小溪塔城区，下同）交通拥堵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宜昌城区货车通行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宜昌城区对货车分两个环形区域实行限制通行：
（一）外环区域：东起伍云路宜昌长江公路大桥匝道出口、三峡快速路主道伍家岗匝道出口、花溪路（伍云路至东山大道立交段）、柏临河路（花溪路至峡州大道段）、峡州大道辅道（柏临河路至汉宜大道立交桥段）、峡州大道与汉宜大道立交桥匝道口、生物园一路、土门路（生物园一路至汉宜大道段）、汉宜大道（土门路至伍龙大道段）、伍龙大道；西至平湖半岛嫘祖庙路口、港虹路、望江路、锦江大道、松湖路（锦江大道至蔡家河大桥段）、平云四路、发展大道（平云四路至夷兴大道段）、夷兴大道（发展大道至鄢南路段）、鄢南路；北起晨光路（鄢南路至小鸦一级路段）、小鸦一级路；南至夷桥路江城大道立交桥下、江城大道、五龙大道江城大道立交桥下、江城大道通往至喜长江大桥匝道出口、点军大道江城大道立交桥出口、江南大道至喜长江大桥立交桥下、葛洲坝坝面江南入口的合围的区域内（不包括外围花溪路伍云路至东山大道段、柏临河路花溪路至峡州大道段、峡州大道汉宜大道立交桥匝道口至猇亭段、生物园一路、土门路生物园一路至汉宜大道段、汉宜大道土门路至伍龙大道段、小鸦一级路、晨光路、鄢南路、夷兴大道发展大道至鄢南路段、发展大道夷兴大道至平云四路段、平云四路、松湖路锦江大道至蔡家河大桥段、港虹路），6:00—22:00禁止重型货车、中型货车、轻型自卸货车、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、专项作业车、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未达到国Ⅳ排放标准的柴油车通行（纯电动新能源货车不受限制）。
（二）内环区域：东起桔城路、白沙路；西至石子岭路、夜明珠路（石子岭路至黄河路段）、黄河路（夜明珠路至大学路段）；北起大学路、城东大道、西陵二路快速路汕头路立交桥、发展大道汕头路口、大连路汕头路口、港窑路桔乡路口、中南路桔乡路口、松林路桔乡路口、合益路三峡快速路匝道口、东艳路三峡快速路立交桥；南至沿江大道、夷陵长江大桥南岸匝道口、至喜长江大桥南岸匝道口的合围区域（包括合围道路）以及小溪塔城区内，全天候禁止重型货车、中型货车、轻型货车（包括轻型自卸货车）、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、专项作业车、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未达到国Ⅳ排放标准的柴油车通行（纯电动轻型新能源货车、轻型封闭式货车、皮卡车、微型货车不受限制）。
（三）内、外环限行区域内所有道路禁止运输矿石、砂石料、建筑垃圾的货车通行；超限超载货车、不符合排放标准货车禁止上道路行驶。
二、过境宜昌城区的货车可选择以下道路通行：
（一）东、西向（夷陵区往返枝江、猇亭方向）的过境货车，可经宜巴高速、荆宜高速、沪渝高速往返通行；可经宜黄一级路、晨光路、小鸦一级路、216省道往返通行；峡州大道猇亭段、柏临河路全段未正式建成通车前，可经小鸦一级路、伍龙大道、汉宜大道（伍龙大道至土门路段）、土门路（汉宜大道至生物园一路段）、生物园一路（土门路至峡州大道段）、峡州大道辅道（生物园一路至柏临河路段）、柏临河路（峡州大道辅道至百灵路段）、百灵路、东临路（百灵路至花溪路段）、花溪路（东临路至伍云路段）往返通行。峡州大道猇亭段正式通车后，可经峡州大道汉宜大道匝道口至猇亭段往返通行。
（二）南、北向（江南点军往返江北方向）的过境货车，可经翻坝高速、沪渝高速、宜昌长江公路大桥往返通行。
（三）往返三峡物流园的物流运输货车，可经三峡快速路（高速公路至伍家岗匝道出入口段）、桔城路（三峡快速路桔城路立交至城东大道段）、城东大道（桔城路至东站路段）、东站路往返通行；或者经东站路、峡州大道（东站路至猇亭段）、桔乡路（峡州大道至双河路段）、双河路（桔城路至土门路段）、土门路、汉宜大道往返通行。
三、因城市建设、生产生活需要确需通行限行区域的货车，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的《宜昌城区货车临时通行证》，允许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通行。
四、军警货车、消防车、工程抢险车、环卫作业专用货车、洒水车、市政作业专用车、园林绿化作业专用车在执行任务或作业时不受本通告限制。
五、遇重污染天气，宜昌城区将按照大气污染防治应急预案对货车采取临时禁行措施，内、外环区域内所有道路禁止货车通行（包括持有通行证的货车，新能源货车不受限制）。
六、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本通告，按交通诱导信号通行。宜昌城区内、外环限行区域内均安装有电子监控设备，24小时对违规闯禁通行货车和超限超载货车实施电子抓拍。闯禁通行、超限超载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理；碾压、损坏城市道路的，或者抛洒物品污染城市道路，城市管理部门将依照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的规定予以处理；不服管理，拒绝、阻碍执法的，公安机关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给予治安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七、本通告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八、本通告自2020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《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》（宜府发〔2018〕8号）废止，其他原相关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，以本通告为准。


宜昌市人民政府
2020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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